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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調 查 報 告 (公布版)

壹、案　　由：據訴，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申請撥用

位於臺東、花蓮地區之國有土地，原應作為

輔導退除役官兵就業之用，惟該會疑不當將

部分土地委託民間企業或個人經營，且財政

部疑未依法查明並收回該等土地，均涉有未

當等情案。

貳、調查意見：

據訴：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臺東農場(以下

分別簡稱輔導會、臺東農場)撥用位於臺東、花蓮地區

之國有土地，原應作為輔導退除役官兵就業使用，惟該

會疑不當將部分土地委託經營，出租予民間企業或個人，

且財政部疑未依法查明並收回該等土地，均涉有未當等

情。案經本院於民國（下同）112年11月21日請輔導會

及財政部國有財產署（下稱國產署）到院說明案情，並

於113年2月29日、3月1日會同上開機關實地履勘臺東農

場委託經營案件土地使用管理情形，嗣於113年5月23日

詢問輔導會、臺東農場及國產署等機關主管人員，已完

成調查。茲臚列調查意見如下：

一、臺東農場係依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條例授權訂定之

「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所屬農場管理經營辦

法」及「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所屬農場辦理委

託經營管理作業規定」辦理委託經營，委營項目包含

短期作物及苗木培育、水產養殖、畜牧養殖、農產加

工及銷售中心、休閒觀光等，委託經營之賸餘款按一

定比率繳回安置基金循環運用，提供榮民就學、就業

以達照顧宗旨；詢據國產署檢討表示，臺東農場為自

負盈虧單位，得辦理委託經營，委託經營案件之土地

利用現況，符合輔導會事業目的及公用財產原定計畫



2

用途，尚難認有違法。

(一)依國有財產法第11條、第32條規定，公用財產以各

直接使用機關為管理機關，公用財產應依預定計畫

及規定用途或事業目的使用，同法第28條但書規定，

不違背事業目的或原定用途者，管理機關對於國有

公用財產得為收益。又，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條例

第4條明定：「輔導會為執行主管業務，得設置各種

附屬事業機構，並依安置需要與事業性質，釐訂管

理經營辦法，報請行政院核定實施。」依該條授權

訂定之「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所屬農場管理

經營辦法」(下稱「農場管理經營辦法」)第3條及

第4條分別規定：「農場經營之事項如下：一、農作

物、森林、畜禽、水產、種苗等動、植物產銷事項。

二、觀光遊憩、住宿、餐飲、零售及休閒農業等相

關事項。三、太陽能及生質能相關事項。」、「農場

採直接管理與經營方式。但為改良生產、提高土地

利用或增加收益，得就經營事項提供部分土地或設

施，以委託經營或基於政策需要委託民間團體或個

人方式辦理。」輔導會並訂有「國軍退除役官兵輔

導委員會所屬農場辦理委託經營管理作業規定」

(下稱「委託經營作業規定」)，明定委託經營案件

之契約經營項目、契約期限、招標及決標原則，供

所屬遵循。為保障榮民經營的占比，「委託經營作

業規定」第10點規定，未達政府採購法公告金額(新

臺幣150萬元)之委託經營案，應優先決標予退除役

官兵。又因花東地區位於原住民地區，須參照原住

民族工作權保障法第11條規定辦理，依「委託經營

作業規定」第10點但書規定，如有原住民族廠商投

標者，優先進行審標、決標。

(二)據輔導會統計，截至112年10月31日止，臺東農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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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託經營案件共計1,546筆、面積達1,712.84公頃，

委託經營總面積占該農場經管土地總面積3,395.72

公頃約50.4%；委託經營項目包含：短期作物及苗

木培育、水產養殖、畜牧養殖、農產加工及銷售中

心、休閒觀光等。

(三)針對臺東農場撥用國有土地辦理委託經營，其適法

性及必要性之疑義，輔導會於本院113年5月23日詢

問時表示：臺東農場原名為「臺東大同合作農場」，

43年3月1日成立，原隸屬國防部總政治部第9組（農

墾組），43年11月1日撥交輔導會，斯時為開發東部，

從政府撥交河州荒地，安置國軍退除役官兵從事農

墾工作，其土地於國有財產法(58年01月27日)公布

實施前，即已著手開發使用，79年至85年間陸續報

經行政院核准撥用，興辦事業性質為執行國家政策，

安置榮民從事農墾，相關土地撥用僅係依使用現況

予以申請補辦手續；時至今日，農場雖停止安置，

仍係持續依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條例第4條及相關

「農場管理經營辦法」之主管業務，依企業管理方

式經營，以改良生產、提高土地利用或增加收益；

臺東農場所轄土地幅員遼闊，南北相距230餘公里，

分布零散於花蓮、臺東全縣境內，範圍涵蓋縱谷平

原地區、中央山脈及海岸山脈地區間平原、丘陵、

山坡地及河川地，難以如高山農場（清境農場、福

壽山農場)採集中開發成大型觀光場域，僅得進行

個別小規模開發經營，臺東農場以現行公務人員編

制21員與臨時人員16員之人力，管理約3,395公頃

國有土地，勢必無法自行耕作經營，因而引進民間

資源進行土地管理活化，土地利用不僅得以因地制

宜獲得個別性有效利用，更能兼顧開發農業六級產

業，俾能善用國有土地資源強化經營績效；農場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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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負盈虧基金單位，依計畫採自營或委託經營，發

展旅遊觀光與農業生產之多角化經營，充實事業內

涵，擴大營運範圍，以邁向永續經營；賸餘款按一

定比率繳回安置基金循環運用，作為退除役官兵就

業輔導安置運用，農場土地利用現況符合輔導會事

業目的，並無公用用途廢止之情形等語。

(四)針對臺東農場撥用國有土地辦理委託經營之適法性

疑義，本院請國產署基於國有財產主管機關權責，

就臺東農場委託經營案件比重、委託經營對象、國

軍退除役官兵輔導條例第7條及國有財產法等有關

撥用之相關法令規定，檢討說明臺東農場撥用國有

土地後辦理委託經營，是否符合撥用規定或公用財

產原定計畫用途？國產署於本院113年5月23日詢問

時及約詢會後補充說明表示：農場係自負盈虧單位，

並以發展旅遊觀光與農業生產之多角化經營，賸餘

款按一定比率繳回國軍退除役官兵安置基金循環

運用，作為退除役官兵就業輔導安置運用，農場土

地利用現況符合輔導會事業目的及公用財產原定

計畫用途等語。

(五)綜上，臺東農場依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條例授權訂

定之「農場管理經營辦法」及「委託經營作業規定」

辦理委託經營，委營項目主要係為短期作物及苗木

培育、水產養殖、畜牧養殖、農產加工及銷售中心、

休閒觀光等，委託經營之賸餘款按一定比率繳回安

置基金循環運用，提供榮民就學、就業以達照顧宗

旨；國產署本於國有財產主管機關權責檢討表示，

臺東農場為自負盈虧單位，得委託經營，委託經營

案件之土地利用現況，符合輔導會事業目的及公用

財產原定計畫用途，尚難認有違法。

二、按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條例第7條及「委託經營作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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規定」第10點規定意旨，委託經營案件應優先決標予

退除役官兵，惟查實際委託經營情形，臺東農場委託

經營案件共計1,546案，面積合計1,712.84公頃，委

營人具退除役官兵身分者僅33人、50案、面積32.58

公頃，占比分別為2.70%、3.23%、1.90%，明顯偏低，

難辭輔導不力之責。雖花東地區位處原住民地區而依

原住民族工作權保障法應優先決標予原住民，惟縱將

原住民與退除役官兵兩類委營人合計亦僅342人、500

案、面積486.27公頃，人數、面積之占比亦均不及3

成，輔導會允應督促所屬提出相關配套措施，協助退

除役官兵克服從農困境，加強宣導、鼓勵退除役官兵

積極參與委託經營，並賡續檢討精進「欣欣向農」等

培訓退除役官兵從事農業所需技術之相關計畫。 

(一)按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條例第7條規定：「凡為輔導

退除役官兵就業所需用之土地、林區、池沼、礦區

等，由政府各主管機關就國（公）有而可供利用者，

呈經行政院核定，得依法撥供輔導會配合國家經濟

建設計劃使用之。」次按「委託經營作業規定」第

10點規定：「未達採購法公告金額委營案之決標原

則，應優先決標予退除役官兵。但位於原住民地區

者，應參照原住民族工作權保障法第11條規定辦

理。」基此，未達政府採購法公告金額(新臺幣150

萬元)之委託經營案，應優先決標予退除役官兵，

以符照顧榮民之意旨。

(二)經查，截至112年10月31日，臺東農場委託經營案

件共計1,546案，委營人數合計1,224人，面積合計

1,712.84公頃。委營人分為「原住民」、「退除役官

兵」、「其他(青年農民、自然人、法人、團體)」三

大類，據輔導會統計，其中，委營人具退除役官兵

身分者僅33人、50案、面積32.58公頃，占比分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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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2.7%、3.23%、1.90%，明顯偏低。雖花東地區位

處原住民地區而依原住民族工作權保障法應優先

決標予原住民，惟縱將原住民與退除役官兵兩類委

營人合計亦僅342人、500案、面積486.27公頃，人

數、面積之占比亦均不及3成，委營人身分相關統

計詳如下表。

臺東農場委營人身分別統計表

身分別
人數

（占比）

案件數

（占比）

面積（公頃）

（占比）

原住民
309

（25.24%）

450

（29.11%）

453.69

（26.49%）

退除役官兵
33

（2.70%）

50

（3.23%）

32.58

（1.90%）

其他（青年農民、自然人、

法人、團體）

882

（72.06%）

1,046

（67.66%）

1,226.58

（71.61%）

合計
1,224

（100%）

1,546

（100%）

1,712.84

（100%）

註：委營人數與案件數不同，係因同一承作者會有取得2件以上標案的情形。

資料來源：輔導會提供。

(三)臺東農場委託經營案件，委營人具退除役官兵身分

者偏低之原因，詢據輔導會檢討表示：農場辦理委

託經營案，係以公開招標方式為之；農場農地經營

規模多屬於小農經營形態，兼以現今農業生產成本

較以往為高；農作物生長，易發生病蟲害，加上自

然環境限制、氣候變遷影響。颱風、豪雨加劇及地

震頻繁，東部交通不便與產銷失調造成收益減少等，

初期經營不如其他職業穩定性高；榮民占比不高因

素為從農投資風險高，收穫成果受環境因子影響大，

生產供貨穩定性不如其他職業，售價也因季節性或

循環性價格波動，無經驗、農業背景之榮民家庭單

以農作維生較其他職業來的困難，另榮民投入農業

市場容易缺乏銷售通路且收益較薄；價格較佳的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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樹類長期作物及高經濟園藝作物則需要較進階的

專業技術、人力及設備成本，造成二度就業榮民卻

步；為加強榮民從農專業，已責成臺東農場執行欣

欣向農計畫，整合農業之職業訓練資源，建立系統

性農事培育課程及實習場域，鼓勵榮民成為具基礎

農作能力的農耕士，提供全方面的基礎課程等語。

惟依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條例第7條及「委託經營

作業規定」第10點有關輔導退除役官兵就業之意旨，

臺東農場就其經管土地辦理委託經營，本應提出相

關配套措施，協助退除役官兵克服從農困境，提升

其參與委託經營之誘因，該農場長期以來輔導榮民

從農成效不彰，難謂已盡管理機關之責。

(四)綜上，按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條例第7條及「委託

經營作業規定」第10點規定意旨，委託經營案件應

優先決標予退除役官兵，惟查實際委託經營情形，

臺東農場委託經營共計1,546案，面積合計1,712.84

公頃，委營人具退除役官兵身分者僅33人、50案、

面 積 32.58公 頃 ， 占 比 分 別 為 2.70%、 3.23%、

1.90%，明顯偏低，難辭輔導不力之責。雖花東地

區位處原住民地區而依原住民族工作權保障法應

優先決標予原住民，惟縱將原住民與退除役官兵兩

類委營人合計亦僅342人、500案、面積486.27公頃，

人數、面積之占比亦均不及3成，輔導會允應督促

所屬提出相關配套措施，協助退除役官兵克服從農

困境，加強宣導、鼓勵退除役官兵積極參與委託經

營，並賡續檢討精進「欣欣向農」等培訓退除役官

兵從事農業所需技術之相關計畫。

三、臺東農場管轄土地面積廣達3,395公頃，南北相距超

過230公里，土地幅員遼闊，而農場僅有編制人員21

人、臨時人員16人，在人力有限、管理效能難以提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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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，輔導會允應督促所屬確實清查盤點農場閒置未利

用、遭占用及委託經營成效難以改善等土地，務實檢

討是否繼續維持公用，將不擬留用土地，儘速依法變

更為非公用財產移還國產署接管，或撥交需地機關使

用，俾地盡其利，並使國有土地得以由財政部統合運

用。

(一)國有財產法第11條規定：「公用財產以各直接使用

機關為管理機關，承財政部之命，直接管理之。」

第33條前段規定：「公用財產用途廢止時，應變更

為非公用財產。」第35條第1項前段規定：「公用財

產變更為非公用財產時，由主管機關督飭該管理機

關移交財政部國有財產局接管。」第38條第1項前

段規定：「非公用財產類之不動產，各級政府機關

為公務或公共所需，得申請撥用。」第39條規定：

「非公用財產經撥為公用後，遇有下列情事之一者，

應由財政部查明隨時收回，交財政部國有財產局接

管。但撥用土地之收回，應由財政部呈請行政院廢

止撥用後為之：一、用途廢止時。二、變更原定用

途時。三、於原定用途外，擅供收益使用時。四、

擅自讓由他人使用時。五、建地空置逾一年，尚未

開始建築時。」1按此，國有公用財產應確實依照原

定計畫用途使用，並由直接使用機關為管理機關，

倘經檢討已無公用需要，或各級政府機關公務需要

之土地，則依國有財產法第33條及35條規定，辦理

變更為非公用財產移交國產署接管，或依同法第38

條規定，配合其他需地機關辦理撥用事宜，以利國

有土地統合運用。

1 依行政院101年12月25日院臺規揆字第1010154558號公告，國有財產法相關條文中列屬財

政部「國有財產局」之權責事項，自102年1月1日起改由財政部「國有財產署」管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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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經查臺東農場所轄土地面積廣達3,395公頃，南北

相距超過230公里，土地幅員遼闊，而農場現行僅

有編制人員21人、臨時人員16人，能否有效管理農

場經管之土地？農場編制人員是否具備專業而得

以妥適規劃農場土地開發經營？管理機關允應正

視。

(三)據輔導會統計，臺東農場閒置待利用之土地共935

筆、面積達134公頃，遭占用土地共12筆、面積達

9.5公頃。上開數據顯示，臺東農場土地管理成效

不佳。而臺東農場委託經營案件之委營成效，亦有

待訂定評核指標確實檢討，以促使土地有效利用。

(四)綜上，臺東農場管轄土地面積廣達3,395公頃，南

北相距超過230公里，土地幅員遼闊，而農場僅有

編制人員21人、臨時人員16人，在人力有限、管理

效能難以提升下，輔導會允應督促所屬確實清查盤

點農場閒置未利用、遭占用及委託經營成效難以改

善等土地，務實檢討是否繼續維持公用，將不擬留

用土地，儘速依法變更為非公用財產移還國產署接

管，或撥交需地機關使用，俾地盡其利，並使國有

土地得以由財政部統合運用。

調查委員：鴻義章、浦忠成、施錦芳


